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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员工行为，防止和避免安全生产事故，保障员工生命和公司财产安全，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和管理需要，制定本公司《安全生产十大禁令》。 

2 适用范围 

2.1 本规定适用于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2.2 公司所属劳务派遣人员、非全日制用工人员、实习（生）人员、受公司管理的其他人员及权属

企业员工参照本规定执行。 

3 术语或定义 

3.1 危化品：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在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

用和废弃物处置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防护的化学品。 

3.2 特种作业：是指直接从事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可能

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特种作业的范围由特种作业目录规定）。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操作人员称为特

种作业人员。 

4 “十大禁令” 

4.1 严禁在禁烟区域内吸烟、在岗饮酒、酒后上岗； 

4.2 严禁高处作业不系安全带； 

4.3 严禁工作中无证或酒后驾驶机动车； 

4.4 严禁未办理相关作业票（证）进行特殊作业； 

4.5 严禁危化品装卸人员擅自离岗或未确认安全条件进行装卸； 

4.6 严禁超越权限停用工艺、设备等联锁及报警装置； 

4.7 严禁使用安全附件不齐全的机动设备、压力容器； 

4.8 严禁未按规定安全着装进入生产装置区域、检维修作业现场； 

4.9 严禁未按规定佩戴（使用）防护用品（用具）从事有毒有害作业； 

4.10 严禁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从事特种作业、未经安全培训合格上岗作业。 

5 禁令释义 

5.1 严禁在禁烟区域内吸烟、在岗饮酒、酒后上岗。 

禁烟区域内：福海创石化 PX 厂区、PTA 厂区围墙内均属于禁烟区域 (公司设置的吸烟点除外) 、翔

鹭码头库区除办公室和宿舍区域外均属于禁烟区域。 

在岗饮酒：指员工在上岗（上班）期间，在公司生产区、办公区、施工作业区饮酒或饮用含酒精性

饮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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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上岗：遵照公司《酒精测试管理规定》：上岗员工经酒精测试后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

或超过 20mg。 

鉴定方法：遵照公司《酒精测试管理规定》：一般使用酒精测试仪，若有必要，采取医学手段进行鉴

定。 

5.2 严禁高处作业不系安全带。 

高处作业：指在距坠落基准面 2m 及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安全带使用规范： 

（1）安全带应符合国家标准，使用五点双挂式安全带 

（2）安全带应系挂在作业处上方的牢固构件上或专为挂安全带用的安全绳上，不得系挂在移动或不

牢固的物件上；不得系挂在有尖锐棱角的部位。 

（3）安全带的安全绳不可随意接长。安全绳（包括未展开的缓冲器）有效长度不应大于 2m，有两

根安全绳（包括未展开的缓冲器）的安全带，其单根有效长度不应大于 1.2m。 

（4）安全带应高挂(系)低用，不得采用低于腰部水平的系挂方法。严禁用绳子捆在腰部代替安全带。 

（5）高处作业需要移动时，必须确保至少有一个挂钩处于系好状态。 

5.3 严禁工作中无证或酒后驾驶机动车。 

无证或酒后驾驶机动车：指在无证（驾驶证）或酒后驾驶机动车。 

5.4 严禁未办理相关作业票（证）进行特殊作业。 

未办理相关作业票（证）：指作业开始前，未按 HSE 管理制度办理相关作业票（证），作业票（证）

未经审查、审批。 

特殊作业：指动火作业、高处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作业、吊装作业、管线打开和盲

板抽堵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接触硫化氢作业等。 

5.5 严禁危化品装卸人员擅自离岗或未确认安全条件进行装卸。 

擅自离岗：指在危化品装卸作业时，作业完成前作业人员离开现场。 

未确认安全条件：指在装卸作业实施前未开展风险辨识、技术措施交底和危害告知等安全条件确认。 

5.6 严禁超越权限停用工艺、设备等联锁及报警装置。 

超越权限停用：指未经批准擅自停用（包含擅自设置、修改、摘除和投用联锁回路）。 

报警装置：包含可燃、有毒、火灾声光报警等系统。 

5.7 严禁使用安全附件不齐全的机动设备、压力容器。 

附件不齐全的机动设备、压力容器：指安全阀、水位表、压力表等存在不齐全（包含不完好、不灵

敏、不可靠，排污装置泄漏）的机动设备、压力容器。 

5.8 严禁未按规定安全着装进入生产装置区域、检维修作业现场。 

安全着装：指按规定穿戴防护服、安全帽、劳保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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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装置区域、检维修作业现场：指公司有明确划分或规定为装置区域、检维修作业现场的场所（不

包含厂前区及各装置外操室、化验楼、仓库、配电室区域等）。 

5.9 严禁未按规定佩戴（使用）防护用品（用具）从事有毒有害作业。 

防护用品：是指公司为员工配备，使其在作业过程中免遭或者减轻事故伤害及职业危害的个人防护

装备。分为头部、呼吸器官、眼面部、听觉器官、手部、足部、躯干、护肤、防坠落等九大类防护

用品。 

有毒有害作业：指与有毒有害物质相关的作业。 

有毒有害物质：指工业生产中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原料、半成品、产品，常以气体、烟雾、粉尘、

蒸气等形式存在于生产环境中，随时可经呼吸道、皮肤进入人体，还会随不良的卫生习惯经消化道

进入人体，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 

从事有毒有害作业需满足以下条件： 

（1）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应根据风险评价及削减措施，携带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佩戴隔离式呼吸防

护用品（如：空气呼吸器或长管式呼吸器）； 

（2）涉及含酸、碱等腐蚀性介质进行检维修作业或临时消漏、倒空等处理作业时，应穿戴防化服、

防护面罩； 

（3）焊接、切割作业应佩戴专用眼、面罩； 

（4）电气作业应穿戴绝缘鞋、绝缘手套； 

（5）进入职业性有害因素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场所作业时，应佩戴防毒、防尘、防噪等防护用品，

必要时携带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6）放射作业应穿戴放射防护服、佩戴个人放射剂量检测仪；现场探伤作业还应携带辐射仪。涉及

电离辐射危害场所应穿戴防电离辐射服、防电离辐射手套。 

5.10 严禁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从事特种作业、未经安全培训合格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

的特种作业证。 

上岗作业：所有员工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自觉接受安全教育培训，

达到规定学时，并经考试合格取得上岗作业证。未接受安全培训教育的职工，不得在生产或施工现

场从事作业活动。 

6 违令处罚 

6.1 员工违反十大禁令的，根据《员工违规违纪管理规定》执行处罚，具体见附件 1。 

6.2 共产党员违反十大禁令的，追加党纪处分。 

6.3 对违章指挥、违规指使员工违反上述禁令的管理人员应从严从重处理，并根据情节予以警告以

上政纪党纪处分、撤职降级处理直至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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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员工违反“十大禁令”或管理人员违章指挥、违规指使员工违反上述禁令，造成事故后果的，

同步按照公司《安全生产事故管理规定》，对当事人、所在团队负责人及部门有关领导予以责任追究；

导致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国家《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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